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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减轻行政处罚的具体运用

案例 1:某水产服务 中心违法 占用海域建设 围堰行政

处罚案

【基本案情】

”“年5月 ⒛ 日中国海监河北省`总队组织的
“
海盾 zO“

”
联

合执法捡查组对某县中心渔港项目进行现场检查时,发现该项目的

围堰工程没有取得海域使用权,涉嫌非法用海。执法人员当场责令
工程单位停工并接受调查。⒛∝年 5月 ⒛ 日河北省海洋局批准立

案并确定了承办人。

经调查核实该用海工程为某县中心渔港围堰工程,项 日位于某

河人海口处,业主为河北省某县水产服务中心。围堰工程于 2∞5年

⒓月下旬开工,整个围堰工程总面积为 312.⒆ 亩,其中占用海域
面积 (海挡之外),经有资质单位测量为姘2.”4亩。至立案时围

堰已全部建成但尚未开始吹填作业。

该项目有农业部等相关部门批准的可行性论证材料,但工程所

占海域一直未取得海域使用杈。

【查处结果】

当事人违反了 《海域使用管理法》第三条第二款
“
单位和个

人使用海域必须依法取得海域使用权
”
的规定 ,属于非法占用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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域,应按照该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处罚。当事人原计划将围堰内

区域作为存放疏浚物的储灰 (渣 )场 ,依据河北省海域使用金征

收标准,其应缴海域使用金标准为 gOQ V亩 ·年。河北省海洋

局考虑到该工程事关
“
三农
”
,拟给予从轻处罚,处以非法占用

却间该海域应缴纳海域使用金五伊罚赘
(罚款数额为叩 万元 )。

收到行政处罚告知书后,某水产服务中心向河北省海洋局递交了

减轻处罚申请书。

根据中国海监总队 《关于进一步规范海洋行政处罚裁量杈行

使的若干意见》(海监字 [⒛o619号 )文件所规定的从轻或减轻

处罚的情节,经过相关单位反复研究和集体讨论,河北省海洋局作

出了处罚决定:(1)退还非法占用的海域; (2)恢复海域原状 ;
(3)罚款30万元9

某县水产服务中心对处罚决定没有异议,于 ⒛“年7月
"日

缴纳了全部罚款,案件执行终结。

【分析意见】

-、 减轻处罚的情节

在收到某县水产服务中心`《减轻处罚申请书》后,河北省总

队会同省海洋局海域处
`海
环处、政策法规处等相关部门进行反复

的研究,并对其提出的减轻理由与困难情况进行了核实。各部门△

致认为根据 《行政处罚法》中
“
教育与惩罚相结合

”
的原则,该

案具有以下减轻处罚情节:   丿

(1)工程尚未完工,可以恢复原状,消除危害 ;

(2)当事人对自身的违法后果认识深刻,态度积极,配合调

查取证工作,能够如实提供有关材料和线黎 ;

(3)当事人确有具体困难。本工程项目资金主要是农业部的

专项拨款,自筹配套资金全部由县财政支付。由于该县财力有限 ,

配套资金缺卩本来就很大,再拿出巨额罚款确实困难 ;

(4)中心渔港项目关系到全县渔民的生产生活,是事关
“
三

农
”
的惠民工程。        ∵

由于目前还没有减轻处罚及其审批程序方面的规定,河北省总

队制作了《减轻行政处罚审批表》,说明了减轻理由以及相关单位

的意见,经河北省海洋局批准,形成最终减轻处罚额。

二、海陆界限的划分

本案工程占用了河道与海域 ,只有准确划分两者的界限,才

能准确获取占用海域面积,从而保证处罚的合法有效。在调查过

程中,河北省总队严格按照河北省国土资源厅 (省海洋局)《关

于海陆分界和潮间带使用管理的会议纪要》中所规定的
“
有海挡

的,以海挡作为海陆分界线
”
的划界标准开展案件查处工作。在

委托资质单位测量时,承办人和当事人共同在现场指认
“
海挡
”

位置,把整个工程准确的分解为占用海域与河道的两部分,从而

确认了非法占用海域的面积,为依法作出处罚决定提供了可靠的

基础数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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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专家点评】

本案涉及减轻行政处罚的问题。《行政处罚法》笫二十五条规

定 :“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有违法行为的,从轻或者减

轻行政处罚。?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: “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

的,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:(一)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

法行为危害后果的;(二 )受他人胁迫有违法行为的;(三 )酡合
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;(四 )其他依法从轻或者减

轻行政处罚的。
”

关于减轻行政处罚的适用问题,提出三点意见供广大海洋行政

执法人员参考 :

第一,应当有规章以上的文件作为减轻处罚的依据。减轻处罚

属于行政自由裁量权范围内的事项,但是执法部门在考虑是否减轻

处罚、减轻多少时也不是完全自由的,不能主观随意,应当依照法

律规定。在法律规定该种情形可以或者必须减轻处罚时,才能考虑

减轻处罚的问题。否则就属于超越职权,违法行政。

第二,注意保留相关的证据。这里所说的证据是指能够证明对

当事人应当减轻处罚的材料。比如当事人主动消除或者减轻海洋违

法行为危害后果的证据,配合海洋执法主体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

现的证据,主动纠正自己的违法行为,积极服从海监机构管理、监

督的证据等。

第三,应当说明理由。减轻炒罚虽说是对当事人有利,但也不

能是无缘无故的,可以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陈述减轻行政处罚的有

关事实和理由,使当事人和其他人对处罚决定书心服口服,更加积
· 120·

极主动地配合海洋执法活动。

案例 2:某发电公司违法 占用海域建设煤码头行政

处罚案

【基本案情】

⒛06年 5月 16日 中国海监东海总队的执法人员进行执法检

查,发现某煤码头建设用海未取得海域使用权,随即立案调查。

经对工程业主、施工方等有关单位代表进行调查询问和调取证

据材料,查明该煤码头工程位于浙江省平湖市海域,是所属发电厂

二期扩建工程子项目。项目业主为浙江某发电公司,于 ⒛02年

1l月 1日开工建设。⒛03年 ⒓月2日 二期煤码头土建工程竣工 ,

并于zO04年底投人使用。该码头是在一期码头基础上延伸扩建而

成,长 ⒛0米,宽 ⒛米,设计吨位35OO0吨 ,兼靠绣 0O0吨。经

测定,占用海域的面积为461.1亩。

该项目经国家计委批准,但工程一直未取得海域使用权证书。

6月 21日 东海总队依法向当事人发出 《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

书》。

【查处结果】

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 《海域使用管理法》第三条的规定。

7月 6日 国家海洋局东海分局依法向当事人发出了 《行政处罚听证

告知书》。在提出听证的法定期限后,当事人提交了听证申请书。

由于听证申请超出法定期限,执法机关决定依法不再举行听证,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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尊重当事人陈述申辩的权利。其后根据当事人的陈述申辩意见,经

研究决定予以减轻处罚。最终处以应缴纳海域使用金三倍的罚款

(计鲳。4155万元)。

8月 2日东海总队以国家海洋局的名义向当事人发出 《行政处

罚决定书》。依据 《海域使用管理法》第四十二条、《浙江省海域

使用金征收管理暂行办法》第四条第一款第 (一 )项、第五条第
二款和 《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 (四 )项的规定,对

当事人作出
“
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海域,并处罚款人民币鲳.4155

万元
”
的行政处罚。当事人未提出复议和诉讼请求,于法定期限

内如数缴纳了罚款。

【分析意见】

行政处罚裁量权是指行政机关在实施行政处罚时,在法律、

法柳或规章规定的范围内合理适用处罚种类或处罚幅度的权限。

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从轻处罚和减轻处罚两者是有区别的。从轻处

罚是在法定的、可选择的处罚种类及幅度内作出的。法律在设定

处罚时直接设定了实施机关的处罚裁量杈,所以即使没有
“
从轻

处罚适用情形
”
的特别规定 ,实施机关凭自由裁量杈也可作出从

轻处罚的决定。只要是在法定的处罚事项之内,就不存在合法性

的问题而只是合理性的问题。而减轻处罚是指在法定的处罚事项

之外。

-、 减轻行政处罚的情节

根据当事人——浙江某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的陈述申辩,公司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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属的
“
二期煤码头

”
经国家计委批准于 zO02年 11月 1日 正式开

工。因工程位于钱塘江河口区域的杭州湾北岸,涉及水利海洋多重

管理及海域和江域的界定问题,⒛04年经政府专题协调,争议被

暂时搁置,用海手续拖延至今仍未办理。

东海总队认为当事人无证用海的违法事实是存在的,理应受

到处罚。但考虑到其违法用海并非单纯出于主观故意,而是存在

一定外部原因。且案发后当事人态度积极,配合调查 ,明确表示

服从监管,并已主动到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咨询有关办理海域使用

杈证书事宜具有适用减轻处罚的情节,决定对其予以减轻处罚。

根据 《行政处罚法》规定,减轻处罚是指在法定的处罚种类

和处罚幅度最低限以下,对违法行为人适用行政处罚。在遇用处罚

种类上,考虑到该煤码头已投人使用多年且规模庞大,要恢复所在

海域原状既无可能性又无必要,故决定对当事人不再要求
“
恢复

海域原状
”
。在处罚幅度上根据当事人的表现,酌情予以幅度最低

限以下三倍的罚款。由此作出了:“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海域,并

处罚款人民币鲳.4155万元
”
的行政处罚。

二、案件评议、会审制度的作用     ∷

案件评议制度是指在案件调查取证阶段,案件承办人员对认定

的事实、证据、办案程序、遘用法律及拟处罚意见进行的集中讨论

并达成最终意见,形成案件调查终结报告。

本案中,执法部门尝试了一种全新的案件评议模式——答卷交

流。即向每一位承办人员发放一份取证材料,对案件提出相应的疑

点、难点问题,每人做好书面解答后,在评议会上各自发表自己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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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见。在此基础上再进行集体讨论。创新此案件评议模式的目的在

于充分调动办案人员的思维和主观能动性,发现案件中的更多问

月霪:。

通过实践,这种方法确实取得了较好的效果。如在本案中,案

件承办人员围绕当事人违法用海期间的计算以及处罚倍数的确定等

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。不同观点、认识的相互交流、碰撞,促进

了对问题的深人认识,并最终促进了问题的解决。

会审是指在重大案件调查终结和拟处罚意见提出之后,由实施

机关组织的案情研究及审定的内部工作程序。《海洋行政处罚实施

办法》规定,对于重大海洋违法案件实施机关应该实行会审。本

案对当事人的拟罚款超过 5万元,属重大海洋违法案件,组织了会

审。⒛06年 7月 5日 中国海监东海总队召集执法、政策法规、海

域、环保等有关部门领导及法律专家等对案件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分

析,从立案、调查、取证到案件调查终结报告,每一环节、每一程

序给予审查、把关。特别是在量罚的自由裁量方面,坚持合法、合

理、合情的原则,既维护法律的权威和严肃性,又充分考虑个案的

实际情况,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杈益,确保案件查处的质量和社会效

果。经过各方面的充分审议 ,达成了处罚意见,为下一步的处罚程

序提供了决策依据。

【专家点评】

该案重
`喊
分析了案件评议和会审两个工作程序。

上述分析意见所讲的评议是指办案人员根据调查取证所确定的

违法事实和证据,综合有关的情节,依照行政处罚立法的规定,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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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确定处罚意见的工作程序。评议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:

第一,案件的事实是否清楚;第二,证据是否合法、正当和充分 ;

第三,是否具有免罚、轻罚或重罚情节;第四,确定科以行政处罚

的法律依据;第五,确定行政处罚的形式、幅度。

评议应当制作笔录。评议中的各种意见应当如实记人笔录并由

参加评议的办案人员和书记人员共同签名或者盖章,注明日期。

会审是案件审核部门对行政违法案件的事实、证据及处罚意见

所进行的书面审查和核实的具体工作程序。

会审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:第一,行政违法案件是否

成立;第二,行政违法案件的事实是否清楚;第三,行政违法案件

的定性是否正确;第四,行政违法案件的证据是否合法、正当和充

分;第五,行政管理相对人是否具有免罚、轻罚和重罚情节;第

六,行政处罚的法律适用是否正确;第七,科处的行政处罚是否合

理、恰当;第/`,行政处罚的程序是否合法。

通过会审,可提出如下几种意见或建议:第一,对事实清楚、

证据充分、定性准确、适用法律规范正确、处罚恰当、程序合法的

案件,做出同意拟处罚意见。第二,对定性不当、适用法律规范不

正确、处罚不当的案件,提出修改建议。第三,对证据不足、程序

不合法的案件,提出补充或者纠正的建议。

对提出修改建议的案件 ,由原办案人员进行修改,修改之后重

新进行会审。对提出补充或者纠正建议的案件,由原办案人员进一

步补充证据,或者按合法程序重新处理,然后再进行会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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